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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626 号

申请人：陈嘉浩，男，汉族，1996 年 10 月 23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番禺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钱大妈生鲜食品连锁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601 号-1603 号广州创投小镇科技及

时尚集聚区自编 A 区 69（1）、69（3）二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冯卫华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嘉炜，男，关联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罗璐，女，关联公司员工。

申请人陈嘉浩与被申请人广州市钱大妈生鲜食品连锁有限

公司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陈嘉浩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黄嘉炜、罗璐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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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13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

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1486.64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10 月未足额发放工资 4949.74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工资 4593.83 元；五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4240.46 元；六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年终奖 7685.83 元；七、被申请人

为申请人开具合法离职证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我单位自 2020 年 3 月 5

日至 2023 年 11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二、我单位合法解

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依法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

金 61486.64 元。申请人因工作期间存在虚假考勤的行为，严重

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我单位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

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合理，无需支付赔偿金。申请人

工作岗位属于外勤人员岗位，平日工作任务为负责所属门店装

修工程项目管理，通过巡店的方式检查及维修门店设备，工作

岗位管辖区域范畴为广州市、深圳市、江门市、珠海市等地区。

在今年 10 月期间，我单位收到申请人所在工作岗位部门负责人

关于申请人的工作异常情况告知，申请人最近经常联系不上且

不回复工作信息，故我单位开始对申请人的考勤进行检查，经

过对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出勤情况核实，发现申请人 10 月考勤

有 45 次打卡异常记录，其中 28 次打卡记录在“广东省番禺区

民兴路东大街 3 号”地址，该地址距离申请人的身份证住址大



- 3 -

约 3.5 公里。经核实该地址并不属于公司规定工作地点，我单

位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第一次通过邮件告知申请人考勤异常且

需要申请人作出合理解释，我单位在 11 月 3 日、6 日、7 日多

次要求申请人对考勤异常行为作出合理解释，但申请人拒绝解

释考勤异常情况。根据《考勤制度 V4.0》-《华南外勤岗位考

勤规定》，申请人在 10 月多次考勤打卡出现拍摄风景照，未按

照我单位的制度规定进行打卡，为了掩盖虚假考勤出现了多次

弄虚作假的行为，根据《公司奖惩制度》5.6.(2)规定属于违反

公司高压线行为，惩戒为辞退处理；以上制度在颁布前已完成

公司全员公示，且申请人通过我单位学习系统已完成内容学习

且确认。综合以上所述，申请人严重违反上述制度和职业道德

及劳动纪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

规定，我单位无需支付赔偿金，申请人主张要求支付违法解除

劳动关系赔偿金 61486.64 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依法应予驳

回。三、关于要求支付申请人 10 月未足额发放的工资、11 月

应发工资、2023 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情况。因申请人工作期间

存在虚假考勤的行为导致出现旷工情况，我单位对申请人劳动

报酬已足额发放，不存在拖欠的行为。1.申请人 10 月考勤有

45 次打卡记录系在非我单位规定的办公地点打卡，根据《考勤

制度 V4.0》-《华南外勤岗位考勤规定》第五项第一条关于旷

工的说明，申请人以上行为已经属旷工行为，且经过我单位多

次与申请人沟通，申请人仍然拒绝解释，而且并未提供有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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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记录证明，最终经核算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工资为 2736.09

元。2.申请人2023年 11月实发工资为3132元（已含年假工资)，

已于 12 月 18 日完成发放，故我单位已足额发放申请人 2023 年

10 月、11 月工资以及 2023 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。四、关于

要求支付申请人 2023 年年终奖 7685.83 元，我单位与申请人从

未约定发放年终奖，故申请人要求支付 2023 年年终奖 7685.83

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。年终奖属于奖金性质，取决于用人单

位当年度的营业收入、企业净利润等经营情况以及员工的表现

而确定系否发放以及确定具体的奖金金额，此属于用人单位的

自主经营权，属于福利性奖励。我单位从未事先与申请人约定

会发放年终奖。且从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可见，双方亦没有

关于年终奖的约定。故申请人要求支付 2023 年年终奖金根本毫

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仲裁庭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该项请求。

五、我单位已向申请人依法开具合法的离职证明。申请人因严

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辞退，我单位多次督促申请人进行工

作交接，但申请人并未完成工作交接以及未在系统确认离职，

故系统无法及时向申请人推送离职证明。后续我单位已于 2023

年 12 月 20 日通过邮件形式将离职证明发送至申请人的个人邮

箱。综上，除第一项仲裁请求外，申请人其余全部仲裁请求均

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仲裁委员会查明事实，秉公裁决，

以维护我单位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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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

5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后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被解除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提供的收入纳税明细显示扣缴义务人为被申请人；《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载明“公司经过研究决定于 2023 年 11 月 14

日起正式解除与阁下于 2023 年 3 月 6 日签订的劳动合同”。被

申请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证据可知，被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解除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；加之

双方当事人对彼此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，故结合本案

查明的证据可证实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实质权利义务要素，因

此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2023 年

11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11 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当庭撤回该项仲

裁请求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于庭审中撤回该项仲裁请求，属其

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三、关于 2023 年 10 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月工资

由底薪6800元和浮动绩效工资构成，其2023年 10月正常出勤，

但被申请人仅向其支付该月工资 2736.09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申

请人每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 2300 元、岗位工资 3140 元、绩效

工资 1360 元，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绩效系数为 1.1，因其该月

存在考勤异常，旷工 14.5 天，故在扣除其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

险费及住房公积金共 655.8 元后，其 2023 年 10 月实发工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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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36.09 元。被申请人对此提供考勤异常明细、考勤异常沟通

记录、制度公示邮件和学习记录，以及《考勤制度》和《奖惩

制度》予以证明。经查，《考勤制度》规定外勤岗位实行移动考

勤，以巡店小程序中上报的产出记录和工作业绩等作为打卡出

勤凭证，且打卡点距工作场所地址 100 米内方可生效，否则为

异常情况，属于旷工情形；外勤打卡需附上外勤图片。《奖惩制

度》规定考勤记录弄虚作假属于高压线行为，作辞退惩戒处理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考勤异常明细显示 2023 年 10 月考勤签

到地址为“广东省番禺区民兴路东大街 3 号”的考勤记录属“无

效”。被申请人当庭表示上述地址附近并无单位门店，不属于单

位规定的工作地点，申请人对此拒绝进行解释，由于考勤系统

无法识别打卡地点系否办公场所，故单位员工在复核考勤记录

后发现以上考勤异常情况，遂将此打卡行为定义为无效。申请

人则反驳称，上述考勤地点系其住所附近地址，该地址附近确

无单位门店，但其在考勤后前往工作地点再次进行打卡考勤并

上传图片，其在职期间均系按照该方式打卡考勤，被申请人并

无发出警告及扣发工资。申请人提供的考勤记录显示其 2023 年

10 月考勤正常，暂无异常记录；企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“郑伟

莹”公布 2023 年 10 月考勤异常名单并无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对

此辩称，该考勤记录系其单位考勤系统页面，但申请人对此进

行截图时，单位并未对考勤情况进行复核，仍处于对考勤异常

予以询问的阶段，考勤系统并未对考勤情况进行调整；企业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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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聊天记录中郑伟莹系其单位员工，负责考勤整理，但其并无

考勤检查的权限，故其未能核查申请人考勤异常的情形。本委

认为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劳动过程具有管

理及约束的权利，由此衍生出对包括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出勤情

况、考勤管理及缺勤事实等与工作行为相关联的事宜之管理职

责。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，被申请人既享有对申请人的管理

权利，则应承担管理权利所指向的事实之举证义务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提供考勤异常明细和考勤异常沟通记录等证据拟证明

申请人存在考勤异常的行为，且该行为已违反《考勤制度》和

《奖惩制度》的规定，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自认

考勤异常明细中关于“无效”的定义，系其单位员工经过对考

勤记录复核后所作的判断，也即考勤无效与否系由被申请人事

后进行认定并作修改，此并非考勤系统根据考勤地点主动生成

和判定的结果。因此，基于“无效”的判断具有被申请人员工

的主观性，故认定该无效结果系否成立应综合双方劳动关系存

续期间，申请人过往的考勤习惯及被申请人的管理要求等因素

为依据。根据查明的证据显示，申请人提供的考勤记录显示其

2023 年 10 月无异常记录，且被申请人员工公布的 2023 年 10

月考勤异常名单亦无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当庭虽对上述证据证明

内容及效力作出解释，但不论系考勤记录，抑或系单位员工，

均属于被申请人内部掌管的系统及管理的人员，与被申请人存

在依附关系，相关系统出示的内容及人员公布的信息，应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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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被申请人履行职务行为的体现，行为效果应归属于被申请人

意思表示范畴。作为劳动者，申请人根据系统显示的内容及员

工公布的信息而判断自身考勤记录无异常，符合正常的行为逻

辑及预期认知。被申请人在事先公布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考勤

记录无异常的情况下，事后再行根据复核结果而人为将考勤状

态修改为无效，此行为与此前系统及人员公布的行为相矛盾。

用人单位虽具有管理权利，但权利的行使并非随意自由、毫无

限制，管理权利应统一且连贯，权利的行使涉及劳动者切身利

益，故用人单位行使权利的过程应谨慎且妥当。被申请人在本

案中并无举证证明其曾对申请人在“广东省番禺区民兴路东大

街 3 号”考勤的行为作出过警告或扣发工资，由此可推定被申

请人对申请人该考勤行为持默许态度，故此后申请人依然按照

原考勤习惯进行打卡考勤，符合行为常态和认知常理，加之申

请人 2023 年 10 月考勤记录在被申请人事后认定无效之前已被

确定为无异常，故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举证责任和能力，本

委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申请人在上述

地址考勤的行为确实违反规章制度，进而不能证实申请人于

2023 年 10 月存在考勤异常的旷工事实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10 月工资差额 3544.11 元（2300 元+3140 元+1360 元×

1.1-655.8 元-2736.09 元）。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载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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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除原因为“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”。申请人主张离职前月

平均工资为 7685.83 元。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主张申请人

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7376.88 元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工资

表显示其2023年 10月及此前月工资依次为3391.89元、7309.6

元、7575.8 元、7261 元、7327.2 元、7214 元、7006.2 元、6772.8

元、6704.8 元、6800 元、6854.4 元、6854.4 元、2022 年年终

奖为 7450.49 元。申请人对 2023 年 10 月工资数额不予确认，

对其他金额予以认可。本委认为，如前所述，本委根据查明的

证据及双方举证责任，已认定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考勤异常旷

工之主张依据不足。因此，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申请人存

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，故被申请人据以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

的理由缺乏合理性及充分性，该解除行为应属违法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7238.63 元

[（2300 元+3140 元+1360 元×1.1+7309.6 元+7575.8 元+7261

元+7327.2元+7214元+7006.2元+6772.8元+6704.8元+6800元

+6854.4 元+6854.4 元+7450.49 元÷12 个月×2 个月）÷12 个

月×4 个月×2 倍]。

五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最后

工作至 2023 年 11 月 8 日，2023 年 11 月 9 日至 2023 年 11 月

13 日为 4 天年休假及 1 天工时奖励假，该月工资结算至 2023

年 11 月 13 日。申请人对此反驳称，其 2023 年 11 月 9 日后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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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提供劳动，并无休年休假。被申请人当庭表示，其已提前为

申请人发起休年休假的申请，并告知申请人休假事宜，申请人

在 2023 年 11 月 8 日后虽有考勤记录，但并无实际工作产出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五条之规定，带薪

年休假由用人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况，并考虑职工本

人意愿后统筹安排。该法律规定虽有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的表述，

但该休假事宜最终系由用人单位进行统筹安排，即休假时间的

决定权在用人单位。结合带薪年休假的立法目的，该休假制度

实则系出于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，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目

的而制定，故用人单位主要义务系保障劳动者享有休假的法定

权利，并非赋予劳动者可自主决定休假时间的权利和自由。因

此，鉴于被申请人已提前安排申请人休 2023 年带薪年休假，此

属其依法履行赋予申请人休假权利义务的体现，其已尽自身应

尽之法定责任。至于申请人此后系否返回单位，此属其自主决

定的自由，不影响被申请人已履行统筹安排休假的义务之事实。

综上，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六、关于年终奖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与其口头约定

年终奖。被申请人对此反驳称，双方并无约定发放年终奖，年

终奖系按照单位经济收益及申请人工作表现而确定系否发放。

本委认为，年终奖虽属于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而自主决

定系否发放的奖励性待遇，但此属于劳动报酬范畴。因申请人

在职期间存在领取年终奖的事实，由此表明，被申请人存在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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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年终奖的行为，故其对年终奖发放的条件、基数和比例等事

宜应承担首要的举证证明责任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

据证明年终奖发放的具体规定，故而无法证实年终奖的发放具

有随意性或自主性，从而不能证实其享有系否发放年终奖及发

放多少的任意性。因此，在缺乏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不符合领

取年终奖条件，或被申请人具有自主决定每年年终奖发放与否

的自由的情况下，根据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申请人往年领取

年终奖的惯例，本委认为申请人主张 2023 年年终奖具有客观基

础和依据。因此，本委酌定以 2022 年年终奖数额为计发基数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

支付申请人 2023 年年终奖 6477.79 元（7450.49 元÷12 个月×

10 个月+7450.49 元÷12 个月÷30 天×13 天）。

七、关于离职证明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通过邮箱已向申

请人发送《离职证明》，当中载明申请人名字、在职期间、工作

岗位、解除日期、离职原因等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

被申请人在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后，已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

动关系证明，且当中亦载明法律所规定的离职证明相关内容。

由此可知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五十条规定之法定义务，遂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依据不

足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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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

第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2023 年

11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0 月工资差额 3544.11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7238.63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年终奖 6477.79 元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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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